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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3 年度經營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收入為 411,869 仟元，營業毛利為 165,377 仟元，分別較 112
年度之營業收入及營業毛利減少約 4.94%及 16.71%，主要係去年度集團公司整體平均

銷售價格因受健保藥價調降影響，另外，國內、外新合作業務之洽談及外銷產品進度

均較預期遞延所致；此外，本公司為維持市場競爭力，仍持續投入大量新產品之開發

預算，整體研發費用投入較去年度成長 5%，佔比達整體營收入 37.44%。

113 年度合併之營業收入為 895,320 仟元，營業毛利為 325,482 仟元，稅後淨損為

57,208 仟元，分別較同期減少 5%、18%及 362%，主係雖受價格調降因素，集團公司

仍持續有效運用資源及拓展市規模，並為維持長期成長動能與競爭力，整體集團研發

費用之投入亦較同期支出增加等所致。

隨著過去所投入新產品開發之成果陸續上市，國內外合作業務亦於逐步取得進展，

未來在國內外市場拓展效益逐漸顯現及子公司營運逐漸轉佳，外銷市場逐步開花結果，

營運將可穩定成長。

(二) 財務收支與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411,869 433,275

營業毛利 165,377 198,567

稅後淨(損)利 (57,208) 21,86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4.27)% 2.05%

權益報酬率 (5.42)% 2.41%

基本每股(虧損) 
盈餘(元) 

(1.03) 0.43

(三)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取得 171 項藥品之藥證，目前亦已建構多項

技術平台，目前除持續開發特殊學名藥及困難學名藥並積極洽談國內外之技術合作案

外，亦已展開新劑型新藥之開發，目前已陸續佈局多國專利並成功取具一項專利核准。

 (四)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並未對外公告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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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本公司持續以佈建完成之技術平台進行產品開發，並藉由累積多年的技術經驗，選

取適當的藥物進行劑型改良，加上完整的專利保護，提升產品競爭力。此外，本公司

透過上下游整合及與國內同業間相互合作，降低重複投資，藉由各自專業領域進行新

產品開發，共同搶攻國內外市場商機。

海外市場方面，中國大陸為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近年來致力於提升藥品品質，推

行仿製藥一致性評價政策，本公司受惠於此政策之推行，陸續與中國大陸合作夥伴簽

訂多項產品合作，並陸續開花結果，未來除與既有合作夥伴持續深化雙方的合作關係

外，亦仍持續尋找具有潛力的合作夥伴，除可提升營運績效，亦可分散客戶過度集中

之風險。

除前述中國大陸之營運布局外，本公司亦積極布局東北亞及東南亞市場，藉以擴大

營運規模及分散營運風險。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之銷售係依合約及市場銷售變化預估訂定，114 年度預期持續拓展國內外市

場及相關成效發揮，整體營運將持續穩定成長。

(三) 重要之產銷策略

本公司主要係從事特殊學名藥及困難學名藥之開發，並委由代工廠進行生產後進

行銷售，目前主要劑型包括錠劑、膠囊及顆粒劑型，主要適應症包括心血管用藥及中

樞神經用藥等。除產品銷售外，本公司亦洽談國內外包括技術合作案及共同合作案，

藉以拓展營業收入來源。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深耕台灣，放眼海外

本公司近年來雖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惟經營團隊及研發團隊仍深耕在台灣，並不斷

提升研發能量，針對高階技術，亦選擇根留台灣，降低營運風險。未來之產品開發，將

同時評估海外市場及國內市場之需求狀況，以降低產品開發成本，創造最大效益。

除中國大陸所帶來醫藥改革商機外，本公司亦積極與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合作夥伴

洽談產品合作，並透過同業合作模式，共同進軍歐美市場，藉以降低營運過度集中於

中國大陸之風險及擴大營運規模。

(二) 持續投入特殊學名藥及利基型學名藥之開發並搶攻新劑型新藥商機

為避開一般學名藥之紅海市場，本公司持續藉由本身之技術平台投入特殊學名藥

及困難學名藥之開發，並藉由集團完整的上下游整合，進行市場行銷。此外，本公司

已建構多項特殊的技術平台，並瞭解各技術平台之優勢，加上本公司研發團隊擁有豐

富的藥品開發經驗，亦已展開選取適當之藥物進行劑型改良，搶攻新劑型新藥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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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受到中國大陸醫藥改革政策之影響，持續有多家中國大陸企業與本公司洽談合作案，

本公司與中國大陸合作夥伴，共同搶攻中國大陸醫藥市場，有助於提高股東權益；此外，

本公司仍積極洽談包括東北亞及東南亞市場合作機會，並透過與同業合作布局歐美市場，

藉以降低過度集中單一國家之風險。未來仍將隨時關注經濟環境及法規變化，機動調整營

運方向，以股東權益最大化為優先考慮，並將環境變化之影響降至最低，確保公司之競爭

優勢。

董事長：王建治 經理人：顏麟權 會計主管：李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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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

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其中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顏裕芳會計師及蔡蓓華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

之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

認為 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二百一十九條之規

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陳中成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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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瑩 碩 生 技 醫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0 年度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行使認股權之程序： 

(一)~(四)以上略

(五)本公司如依本辦法行新股交付予認股權

人，應於每季至少一次向主管機關申

請已完成認股股份資本額變更登記。

八、行使認股權之程序： 

(一)~(四)以上略

(五)本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向

主管機關辦理已完成轉換股份之資本額

變更登記。 

配合營

運所需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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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瑩 碩 生 技 醫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本公司年度稅前如有獲利，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不低於百分之

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再依上述比例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分派

不低於百分之十予基層員工。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且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

之。 

(以下略) 

第十八條： 

本公司年度稅前如有獲利，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不低於百分之

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再依上述比例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且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

之。 

(以下略) 

配合法令及營運所需

修訂

第二十條：

(以上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 112 年 06
月 28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 114 年 05
月 28 日

第二十條： 

(以上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 112 年 06
月 28 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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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瑩 碩 生 技 醫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6.1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審

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業辦法之規

定，併同第7條之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

議後辦理，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額度內先予

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6.1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審慎

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作業辦法之規定，

併同第7條之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

辦理，或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一定金額

內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配合營運

需求修正

7.1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由經辦部門

填具【背書保證申請書】，敘明背書保

證公司、對象、種類、理由及金額送交

財務單位審核，財務單位經評估表示審

核意見後，呈請董事長決行，嗣後提報

次一董事會追認，若背書保證累計餘額

已超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應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背書保證

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

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後續相關管控措

施。如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十元者，其實收資本額之計算

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

計數為之。 

7.1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由經辦部門填

具【背書保證申請書】，敘明背書保證公

司、對象、種類、理由及金額送交財務單

位審核，財務單位經評估表示審核意見

後，呈請董事長決行，但不在董事長授權

範圍者，應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背

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後續相關管控措

施。如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其實收資本額之計算應以

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

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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